
昆明市五华区农业农村局文件
 五农函〔2020〕3号                        签发人：谢永芳 

关于对政协五华区九届四次会议
第20A28号提案的答复的函
邓成达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禽蛋产业发展的提案》提案收悉，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禽蛋养殖业现状：我区现有禽蛋养殖企业两家，常年存栏量21万羽，年产鸡蛋3200吨，产值3840万元。。
二、我区养殖业禁养区划定相关情况：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要求云南省对无序养殖污染环境问题进行整改。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中，再次要求切实整改。2018年7月，省农业厅和省环保厅联合下达《关于切实抓好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我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禁养区养殖场所关闭或搬迁整改工作的函》和《关于加快整改确保2018年9月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畜禽养殖禁养区内有关养殖场户的函》，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开展“回头看”，完成禁养区划定和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任务。根据云南省政府第11次常委会会议要求，2018年6月，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严格依法依规制定了《五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并报昆明市环境保护局、昆明市农业局等部门进行技术审核，在完善后印发全区各单位。2018年7月15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印发五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所关闭或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对全区范围内畜禽养殖场所进行清理，全面开展畜禽禁养区内养殖场所依法关闭或搬迁的工作。现有大部养殖场已采取扶持引导等方式，逐步发展环境友好型替代产业。
三、农业产业发展定位：2018年1月区委、区政府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五华区农业农村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我区农业发展进行了定位：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形成功能多样、保障有力、高效生态、产业融合、开放共享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同时明确了发展的产业方向：发展都市型生态、观光、休闲、体验农业，逐步建立起涵养能力较强、生态景观优美、空气水源清洁、高效节能节水和农业废弃物有效治理利用、生态服务价值较高的可持续农业生态体系。
四、生态区位：我区建成区以外的地区主要为西翥街道辖区，辖区小部分为滇池流域，大部分地区为金沙江中上游普渡河流域，均为重点保护的生态区域。
根据区委、区政府文件精神，养殖业（含禽蛋产业）不符合我区农业产业发展方向。根据我区生态区位的现状，养殖业（含禽蛋产业）不适宜在我区扩大规模。
对现有非禁养区内的禽蛋养殖企业，在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无其他违法行为，按照审批规模养殖不扩大，全面做好疫病预防控制和污染治理工作的前提下，可继续进行生产。
    感谢您对五华区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五华区农业农村局
2020年9月29日

    （联系人及电话：李连峰 0871-63620619）

	抄送：区政协提案委，区政府目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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